
粤政数〔2025〕11号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
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

管理办法的通知

省有关部门，各地级以上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牵头部门，

省招标投标协会：

为了规范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根

据《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我局制定了《广东省综

合评标评审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5年 5月 20日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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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

报酬，根据《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是指纳入广东省综

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下称省专家库）的评标专家，被交易项目发

起方抽取参加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依法依规参加评标活动后

应获取的合理报酬。

第三条 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由评标费和其他补助两部分构成。

第四条 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交易项目发起方应当

在收到评标专家劳务报酬发票后 30日内支付评标专家劳务报酬。

鼓励交易项目发起方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可以接受交易项目发起方

委托在线支付评标专家劳务报酬，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采用数

字人民币支付。

第五条 本办法所列的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为税前标准。

第六条 评标费按照评标时间的整数时数计算。超过整数时

数 0.5 小时以内的不计算，超过 0.5 小时、不足 1 小时按增加 1

小时计算。

评标时间从评标专家集合时间（抽取专家时填写的专家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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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起至评标结束（完成评标报告）止（不含隔夜评标夜间休

息等非评标时间）。评标专家迟到的，评标时间从评标专家到达

集合地点签到时间起算。评标地点与集合地点不一致且评标结束

后评标专家需返回集合地点的，评标结束时间按评标专家返回到

集合地点时间计算。

第七条 评标费按下列标准计算。

1.评标时间 3小时以内的，按每人每次 600元支付；

2.评标时间超过 3小时且总评标时间 8小时以内的，超过部

分每增加 1小时增加 120元；

3.评标时间超过 8小时的，超过部分每增加 1小时增加 200

元。

第八条 其他补助为一次性补助，按下列标准计算：

（一）误工补助。对于到达集合地点的评标专家，按规定须

回避或评标因故取消、改期的，提供补助 200元。评标专家因未

更新完善工作单位、回避单位信息等自身原因导致须回避的，不

予提供误工补助。

（二）应急补助。应急专家提供补助 200元（如支付误工补

助，则不再支付应急补助）。

（三）交通补助和在途补助。

异地评标，应当提供交通补助和在途补助。其中：在途补助

标准为 200元；交通补助费用凭当次有效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

地铁、出租车、长途汽车、火车硬座、高铁/动车/城轨二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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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经济舱等）报销凭证实报实销，其中返程交通参照来程实际

发生同等额度费用支付（需要票据的，评标专家应当在回程后 7

日内将票据寄到交易项目发起方）。自驾车或者不能提供有效票

据的，交通补助标准为 200元（含往返），不再支付燃料、路桥、

停车等其他交通费用。

评标专家迟到 0.5小时以上的，取消其进入本次评标委员会

资格，交易项目发起方不支付任何费用。

第九条 对负责主持评标工作、参加网络远程异地评标活动

的专家，其评标费上浮 20%给付。

负责主持评标工作的专家在评标中应当组织讨论表决、汇总

评标情况、起草评标报告，统筹评标工作进度，提高评标效率。

第十条 评标结束时间超过 12:00或 18:00时，交易项目发起

方应当为评标专家统一安排午餐或晚餐，并承担相关费用，不再

另行支付餐饮费用。用餐时间 0.5小时以内的计入评标时间，超

过 0.5小时部分不计入评标时间。

评标期间，负责主持评标工作的专家可以适当组织、统一安

排休息时间。累计休息时间 0.5小时以内的，计入评标时间；超

过 0.5小时部分不计入评标时间。

第十一条 超过 22:00 时未完成评标的，交易项目发起方应

当在隔夜评标休息区等为评标专家安排住宿，并承担相关费用，

不再另行支付食宿费用。

第十二条 异地评标的专家，因无法当天往返需要提前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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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评标地点住宿或评标结束后住宿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 7日

内提供相关票据证明（住宿发票和消费明细），不得虚构事实获

取食宿费用，食宿费用由交易项目发起方支付：

1.住宿费用。按照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住宿费其他

人员限额标准按实支付。

2.餐饮费用。交易项目发起方按标准为专家提供餐饮的，不

再另行支付餐饮费用。专家自行解决餐饮的，餐饮费用报销以整

日数计算，按照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伙食补助标准进行

包干支付。

第十三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获取劳务报酬

和食宿费用：

（一）未完成评标工作擅自离开评标现场的；

（二）在评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四条 评标专家应当配合交易项目发起方处理异议，需

要评标专家到现场的，交易项目发起方应当按照本办法所列标准

支付误工补助、交通补助、在途补助、食宿费用。因评标专家原

因导致评标结果有误进行复核、复评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评标专家配合行政监督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

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调查工作的，不得要求支付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评标结束前（即在评标报告签名之前），交易项

目发起方不得支付评标专家劳务报酬，评标专家不得就有关劳务

报酬问题开展任何形式的打探或商讨。评标专家对按照本办法所



— 6 —

列标准给付的劳务报酬，应予以接受，不得要求给付更高标准劳

务报酬或提出其他不合理费用要求。

评标专家以劳务报酬问题为由拒绝在评标报告、劳务报酬签

收表等材料上签名的，交易项目发起方应当以书面形式将有关情

况报送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当协助

提供评标现场音视频资料。

第十六条 评标结束后，评标专家认为所得劳务报酬低于本

办法所列标准的，可以向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经行政监督部门核

查属实的，交易项目发起方应当依照本办法纠正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异地评标”，是指评标专家在省专家

库注册的常驻评标区域与评标地点不在同一地区（地级以上市），

评标专家需到交易项目评标现场进行评标。从外市返回常驻评标

区域参加评标的不属于异地评标。

本办法所称“网络远程异地评标”，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

依托电子交易系统通过远程调度、视频语音实时交互等方式，评

标委员会成员在两个及以上不同电子评标场所对同一项目进行

评标。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内”均包含本数；“超过”“低于”“不足”

均不含本数。

本办法所称“交易项目发起方”，是指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

代理机构。

本办法所称“应急专家”，是指因正常抽取确定的评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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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按时参加评标，交易项目发起方被迫在评标前 2小时以内进

行临时补抽确定的评标专家。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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